一、当涂县简介

当涂县位于安徽省东部，介于南京与芜湖之间，地处长三角城市群顶端，与江苏江宁、高淳、溧水3县（区）接壤，与江苏边界线总长度为126.9公里，拥有长江岸线20公里，是安徽省重要的沿江、沿边县。全县总面积1346平方公里，总人口64.65万，辖11镇3乡（含博望新区和马鞍山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区）。

当涂有2200多年置县史，秦代设为丹阳县，隋开皇9年(公元589年)定名当涂，曾为宋代太平州、元代太平路、明代太平府治所，清代长江水师提署和安徽学政驻地。当涂自然景色秀美，南朝大诗人谢朓称誉当涂为“山水都”；诗仙李白七次游历当涂，写就《望天门山》等千古绝唱，晚年定居当涂，终老长眠青山。李白墓园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宋著名词人李之仪，在当涂生活10年，写有“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等传唱千年的经典爱情诗歌，为这块充满诗意的土地增添了浪漫色彩。

当涂属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一山四水五分田”，是全国著名水产大县、全国河蟹生产强县。石臼湖“金脚红毛螃蟹”名闻遐尔，古代为皇室贡品。水产生态养殖被誉为“当涂模式”，在全国推广。铁等矿藏资源丰富，铁矿储量居华东之首，达5亿吨。当涂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积累发展，现已基本形成冶金压延、机械制造、医药化工、食品加工和纺织服装等五大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省级当涂经济开发区和博望等5个重点乡镇工业集中区吸引了中国大唐电力、南京雨润集团、山西桂龙药业、江苏红太阳集团等一批国内知名企业相继入驻当涂，不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当涂近年来坚持科学发展观，积极实施安徽省提出的“东向发展”战略，强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市场化和经济国际化进程，在融入长三角发展中实现新跨越。2010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实现189.4亿元、22.1亿元、229.6亿元，分别是五年前的3.3倍、4.2倍、7倍，分别位居全省第4位、第3位、第1位。2003年以来连续四年位居安徽经济十强县前列，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六年位列安徽省之首。当涂是安徽免征农业税第一县、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安徽首座国家卫生县城、安徽省创建文明县城工作先进县、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县、安徽省首届投资环境十佳县、浙商最具投资潜力城市，连续多次评为全国双拥模范县。当涂民歌入选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二、当涂县城乡规划局简介

当涂县城乡规划局为县政府组成部门，主管当涂县城乡规划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①贯彻执行国家、省有关城乡规划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研究起草全县有关城乡规划方面的规范性文件，经县政府审议批准后组织实施。②负责县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及重要地块修建性详细规划的编制、调整和报批工作。组织开展城乡发展战略性规划研究，参与研究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③负责对城乡规划区内的各项建设实施规划管理，核发《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含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合格证》等。④负责对进入本县从事城乡规划编制任务的单位进行资质审查和管理工作；负责指导各乡镇总体规划、近期建设规划、村庄规划和详细规划的编制，并组织专家评审和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批和报备工作，负责城乡规划的监督检查，指导乡镇项目建设的规划管理工作。⑤负责城乡规划方面的宣传，指导城乡规划行政执法、行政执法监督、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工作。⑥承担县规划委员会的日常工作。⑦承办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当涂县城乡规划局核定编制20名，行政编制5名，事业编制15名，内设机构有五个，即办公室、行政审批股、选址用地股、建设管理股、法规监察股，拟成立城乡规划编制研究与地理信息中心，为副科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主要职责: 负责城乡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实施情况的技术分析和研究，进行城乡发展战略研究工作；负责重大建设项目的规划前期研究工作，城乡规划和规划实施的政策和技术标准的研究工作，对城乡规划管理中出现的难点、热点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措施；负责完善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系统，对城乡规划和其他工作提供信息和技术服务；负责城乡规划定线与拨地、市政工程、线路管道。建筑工程测量的管理；负责城乡规划测绘技术标准的研究和成果验收工作；负责城乡规划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